
高新区2026年市政养护服务预算

编制说明

	一、工程概况

本工程为2026年江都区高新区市政道路养护采购服务，包括道路维修养护部分、雨污水管道疏通部分、管道检测部分、淤泥清运及处置、出水口及桥梁养护部分以及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应急处置、日常巡查、零星维修等内容。
二、编制依据：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857-2013）；

2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）；

3、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》（2013年修订）；

4、苏建城（2014）280号文关于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取费标准》；

5、江苏省市政工程协会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》勘误说明（第一章至第六章）；

6、苏建城（2013）638号文关于发布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》（2013年修订）的通知；

7、按正常施工条件下考虑的施工组织设计；

8、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咨询依据。

9、人工工资按苏建函价〔2026〕27号文规定；

10、材料价格参考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3月信息价及市场价。

三、编制说明：

3.1道路养护部分：

1）、人行道维修养护中分别测算了15cm、18cm人行道，主路面维修养护分别测算了20cm、22cm主路面，其中又分为测算基层为20cm5%水稳碎石与20cmC20砼基层,包含了拆除破损路面、外运石渣5km及恢复基层与砼路面；

2）、人行道混凝土按照早强C30商品砼，主路面按照早强C40商品砼计入预算；

3）、大面积11cm及6cm沥青砼路面翻修超出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》（2013年修订）P23规定的面积的，套用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版）第二册道路工程；

4）、小面积面层（400m2以内）11cm及6cm沥青砼路面翻修不超出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》（2013年修订）P23规定的面积的套用《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》（2013年修订）；

3.2、排水及桥梁养护部分
1）、雨污水管道按一年两次疏通养护计价；

2）、管道疏通根据不同规格管径按联合疏通车考虑，检查井疏通按人工疏通考虑，井下淤泥按30cm考虑；
3）、雨水、污水管道疏通中污泥外运按15km以内及以外分别考虑，污泥处置投标人需综合考虑处置方式；

4）、管道检测采用CCTV检测，检测后需提供检测报告及视频资料，具体检测位置及范围由甲方指定；
5）、桥梁养护中桥梁日常巡查按每座桥每月2次频率记入；
3.3应急处置、日常巡查及零星维修：

、围墙刷白综合单价已包含搭拆脚手架、墙面清理及刷涂料；

、室外消火栓更换按DN150规格考虑；
、雨季或强降雨应急排水按DN100潜水泵按台班计入，综合单价已包含排水所需连接管及水泵接电费用；
、应急吸污或淤泥，按联合吸污车以台班计入；
、路面（含桥面）除雪使用无氯或有机型环保融雪盐，投标人需综合考虑夜间施工、应急施工、大雪等突发情况；

、日常巡视检查巡查频率按每周一次考虑，巡查使用机械已综合考虑车辆、零星机具费用，日常巡查需做好巡查记录，建立巡查台账，综合单价已包含工具、劳保、交通、资料整理等全部费用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